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介绍（2025 年）

南京医科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首批教育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医学院校，江苏高水平大学建

设高峰计划 A类建设高校。学校创建于 1934年，时名江苏省立

医政学院，抗战时期更名为国立江苏医学院。1957 年，由镇江

迁至南京，更名为南京医学院。1962 年，被列为全国首批六年

制医药院校。1981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1993 年，更名为南京医科大学。学校建有江宁校区、五

台校区和康达学院连云港校区，MPA教学安排在江宁校区。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聚

焦一流医学教育、一流学科体系和一流办学条件，凝心聚力、统

筹施策、开拓创新、改革攻坚，努力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

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

1.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概况

医政学院得名于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1934年建校时即有卫生行政管理专业，是我国最早开展卫生事

业管理教育的高等院校。学校自 1997年恢复招收卫生事业管理

本科生，2001年获批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

2002年 7月成立医政学院，2016年 11月，院系调整后，医政学

院成为一个以公共管理专业教学科研为主的学院。

学院现拥有公共管理学系、医药经济与管理学系、社会保障



学系、应急管理学系以及南京医科大学卫生政策研究中心、全科

医学研究中心、人口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研究所

等。CTTI高校智库百强——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苏省健康研

究院”、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老龄化社会研究基地”

挂靠在学院。

学院已建成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

体系。现已拥有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本科专业以及公共管理

一级学科硕士点、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点、健康政策

与管理交叉学科博士点。“公共管理”获批“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

科。

2.南京医科大学MPA教育简介

南京医科大学于 2014年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PA）专业学位授予权，并于 2015年正式开始

招生，旨在培养一流的、具有深厚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扎实

公共政策素养，德才兼备、国际视野，适合在各级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公共部门工作，胜任综合性管理与政

策制定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卫生与健康领

域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是我校MPA教育的特色和优势。

我校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拥有一支教学水

平高、科研能力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年龄结构合理，由专职教

师、兼职导师和实践导师有机结合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近

40人、兼职导师 54名，依靠学院教学实践基地聘任医疗卫生机



构或职能科室负责人作为社会实践导师参与MPA研究生培养。

师资队伍来自于校本部、附属医院、医学相关科研机构、卫生行

政和专业机构。

学校高度重视MPA案例教学和案例开发工作，探索出了较

为系统的案例教学方法，突出实践导向的案例教学模式。我校案

例开发与撰写工作稳步推进，积极组织MPA研究生参加中国公

共管理案例大赛和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成果丰

硕。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项分别为：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

赛第六、七届优秀组织奖（唯一独立设置医药类获奖高校），第

三、四届优秀奖，第六届三等奖 1项，第七届二等奖 1项、三等

奖 2项；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3项、三等奖 3项。

3.招生类别（均为双证）

（1）全日制专业学位（可选定向或非定向）；

（2）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均为定向）。

4.研究方向

（1）行政管理；

（2）医院管理；

（3）社会保障（医疗保障）；

（4）公共政策研究；

（5）教育经济与管理。

5.报考条件、报名、考试与录取



基本报考条件：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022年 8月 31日前毕业的本科生）；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

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

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2020年 8月 31日前毕业的大

专生）（复试前须加试）；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023年 8月 31日前毕业的研究生）。

其 他 信 息 请 关 注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网 ：

https://yjszs.njmu.edu.cn

6.入学考试

（1）初试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满分 200分）；②204-英语二

（满分 100分）。

（2）复试

复试时间一般安排在 2024年 4月，具体复试要求详见我校

研究生招生网。

7.培养与学位授予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采取弹性学制，学习

年限为 3-5年（自入学到获得学位的年限）。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研究生实行相同的培养标准、毕业及申请学位要求。专业课程学

习采取周六、周日上课方式，在第一学年完成授课。学生在规定

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修满规定的学分，完成硕士

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经学校审核批准后，授予公共管理硕士毕



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8.往年培养费标准参考（23年）

（1）全日制MPA专业学位硕士学习培养费为0.8万元/学年，

合计 2.4万；

（2）非全日制MPA专业学位硕士学习培养费为 2 万元/学

年，合计 6万元。

9.学生风采

图 1 第三届全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奖（百强）

图 2 第四届全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奖（百强）



图组 3 第六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组织奖、三等奖



图组 4 第七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组织奖、二等奖、

三等奖



图组 5 江苏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一等奖

图组 6 第二届江苏省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二等奖、三等奖



图组 7 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二等奖、三等奖

图组 8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二等奖、三等奖



图组 9 第九届江苏MPA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

图组 10 第十二届江苏MPA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三等奖



图 11 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点，镇江市丹徒区世业洲开展红色素质

拓展活动

图 12 浦口区象山湖公园举办“百年风雨路 青春新征程”师生共建入

学素质拓展活动



图 13 江宁区牛首山举办师生共建入学素质拓展活动

招生咨询电话：025-86862364（詹老师）、025-86868590（郭老

师）

招生咨询群：


